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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或“万集科技”）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正常经营办公场所需求，公司拟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阳光百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进行关联交易，租赁期为2017年10

月16日至2020年10月15日，预计每年租金不超过2400万元，预计租赁期累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7,200万元（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2、本次交易对手方阳光百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翟军先生控制的

其他企业，阳光百校股东之一练源为万集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因此本次

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该关联交易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5%，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及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741554393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26号中关村软件园12号楼E区 

法定代表人：翟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02日 

营业期限：自2002年08月02日至2052年08月0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出租写

字楼；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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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百校拥有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12号楼1-3层A区和B区的房产权。 

阳光百校实际控制人翟军为万集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阳光百校股东

之一练源为万集科技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构成关联关系。 

翟军 

北京立腾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练源 



3、主要财务数据 

阳光百校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28,447,814.75       128,247,481.05  

净资产 -28,222,958.92     -34,187,167.21  

营业收入 165,302.80                  -    

净利润 -19,839,314.55       -1,337,848.55  

 

三、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1、房屋租赁合同主体： 

出租方：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出租房屋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 12号楼 1-3层 A区和 B区。 

3、出租用途：用于乙方办公和研发。 

4、房屋面积：11410 平方米。 

5、租赁期限：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 

6、租金及缴纳期限： 

预计每年租金不超过 2400 万元，预计租赁期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7,200万

元（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以上租金包含物业管理费。 

租金支付时间为：按季度缴纳。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在获得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法定程序所

通过的决议批准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的租赁价格参考同地段及相近楼层的市场公允价，经双方协商确

定，实行市场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在京研发、行政、销售、服务等人员约 400人，市区内自有办公场

所仅为 2000平米左右，已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因上市后生产经营需要，人

员增加，业务范围扩大，急需更大面积办公场所。中关村软件园 12号楼位于国

家级软件基地，地理位置优越，周边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公司可充分利用空间

安排员工办公、研发实验和接待投资者等，同时能够吸引更多中关村高校及优质

企业人才，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本次与阳光百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办公场所

的需要，交易价格参照房屋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实行市场定价。

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保持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17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阳光百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0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我们已提前并认真审阅了公司拟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是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的关

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房屋租赁为公司正常经营办公场所所需，属正常



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  

2、公司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程序

符合相关规定，房屋租赁为公司正常经营办公场所所需，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

保持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关联董事翟军先生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上，同意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预

计 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的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7,200 万元，经

审议，上述交易内容公平、合理，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与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万集科技本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范运作的要求，同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在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后，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安排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在友

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万集科技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上述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东北证券关于万集科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北京阳光百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房屋

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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